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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樓

承辦人：林婕瑜

電話：3322101分機7589

電子信箱：10019125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新屋區笨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08000400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 (1080004003_Attach01.PDF)

主旨：函轉衛生福利部「他真的不是故意的！理解ADHD注意力不

足過動症」平面宣導教材資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年1月11日臺教國署原字

第1080001705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使兒童青少年、師長及家屬瞭解ADHD的常見症狀與可獲

得之醫療協助，以及「早期察覺、早期治療」之觀念，衛

生福利部於「大家說英語」2019年1月刊投放旨揭心理健康

訊息，該平面宣導教材刊登於當期第17頁。

三、檢附衛生福利部原函影本及平面宣導教材影本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、本市各市立高中(含特教學校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

副本：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10800003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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